
甲方合同编号：

乙方合同编号：

技术服务合同书

项目名称：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2026 年度房屋安全巡检及完

损性鉴定技术服务

委托单位：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甲方）

服务单位：广东荣骏建设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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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粘贴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甲、乙双方在平等、自

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

乙方承担的鉴定工作达成以下一致意见，特签订本合同，以资信守。

一．鉴定目的及服务内容

（一）鉴定目的

对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可靠性Ⅳ级建筑物开展每学期开展安全巡

检及完损性鉴定服务（详见附件一 需鉴定的房屋清单）。

（二）服务内容：

按照委托单位的要求，依据相关的结构规范并结合项目的具体情

况开展巡检工作，具体如下：

（1）本合同签订后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学期可靠性Ⅳ级房屋安

全第一次巡检工作并出具第一次学期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告），

今年12月 30日前完成第二次学期巡检工作并出具第二次巡检报告（完

损性鉴定报告）。

（2）根据甲方要求在恶劣天气（例如强台风等）发生前后开展紧

急巡检工作并出具检查报告。

（3）根据甲方要求，协助甲方开展常规巡检工作，并做好记录。

服务期间提供咨询指导，出现新的房屋安全问题及风险点时，提供专

业处理意见和应对措施。

（4）房屋安全巡检结束后，根据现场检查检测情况，依据《房屋

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城住字[84]第 678 号）或《危险房屋鉴定标准》

李娜
注意核对服务内容是否符合贵单位的需求

洪鑫Zac
与采购需求书服务要求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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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GJ 125-2016）之规定，对房屋的现状完损性、危险性进行等级评

定，出具完损性鉴定报告。

（三）服务时限

本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学期可靠性Ⅳ级房屋安全第一

次巡检工作并出具第一次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告），2026 年 12

月 30 日前完成第二次巡检工作并出具第二次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

告）

二．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

1、甲方责任

（1）甲方有权对乙方的鉴定工作进行监督，包括但不限于检查鉴

定人员资质、鉴定过程规范性、鉴定报告质量等，乙方应予以配合。

（2）甲方应协助乙方协调与工程施工相关的事宜，保障鉴定工作

顺利进行；

（3）甲方应根据乙方鉴定需要，及时向乙方提供房屋鉴定清单及

工程施工图纸等鉴定所需资料；

（4）及时协助乙方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鉴定人员及设备进出场

的方便、鉴定用水电等鉴定所需的必要工作条件，并负责现场的相关

协调工作；

（5）负责双方信息的发布、传达、往来文件的签收、已完成工作

量的确认等工作；

（6）按合同约定要求支付鉴定费用。

2、乙方责任

（1）对工程质量进行鉴定，各项工作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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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负责整个鉴定过程和鉴定设备、人员的进退场；

（3）保证鉴定人员具备鉴定资格，保证持有的鉴定资质满足地方

管理要求；

（4）保证鉴定的公正性、准确性、及时性，保证鉴定工作符合合

同约定的规范要求；

（5）鉴定报告盖有“广东荣骏建设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房屋鉴定

专用章”，盖章后的鉴定报告具有法律效力。

三．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1．项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

2．本合同签订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本学期房屋安全巡检工作并出具

第一次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告），今年 12月 30日前完成第二学

期房屋安全巡检工作并出具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告）

3．报告的交付方式：

甲方在乙方完成鉴定工作并出具鉴定报告后邮寄至甲方指定的快递地

址：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管理区东凤南路 38号（广州市轻工技

师学院）洪老师 15602317815。

四．验收标准

按国家、地方及行业主管部门现行有效的规范、标准、规程和文

件进行验收。

五.鉴定费及支付方式

（一）、技术服务费：

1、该合同技术服务费总计人民币 ￥104,798.00 元整（大写：人民币

壹拾万肆仟柒佰玖拾捌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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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若部分建筑物的巡检工作取消，则在最终结算时，按单次巡

检 1.545 元/㎡的标准在尾款支付阶段扣减该部分费用。）

2、支付方式

合同签订后 5 个工作日内，甲方办理支付合同价 50%的预付款的手续。

完成第一次学期巡检工作并提交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告）后 30天

内支付第二笔费用（合同费用的 20%），完成第二次学期巡检工作并出

具第二次巡检报告（完损性鉴定报告）后 30天内支付第三笔费用（合

同费用的 30%）。

3、乙方指定收款账号如下：

账户名称：广东荣骏建设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3602 0899 1920 0014 473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大塘支行

上述账户视为乙方的唯一收款账户，甲方向乙方上述银行账户汇

款即视为付款完成。非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变更收款账户。如

乙方收款账户发生变更的应至少在变更前 15 日内且在约定付款期限

前，通过书面方式告知甲方，并确保甲方知悉，否则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在汇款过程中，因乙方账户或其他第三方的原

因（包括但不限于账号被注销、被冻结等）导致其无法收取款项的，

由乙方自行承担相应后果，甲方视为已履行付款义务。甲方有权直接

在应付费用中扣除乙方应承担违约金或赔偿金等。

4、因甲方使用的是财政资金，乙方应配合甲方先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

税发票，协助甲方向政府财政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甲方在前

款规定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财政支付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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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审核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

付申请手续即视为甲方已经按期支付。若因乙方原因造成付款延迟，

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且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合同义务。

六.合同变更和解除

1.合同变更

（1）本合同当事人可以通过签订补充协议的方式对本合同的内容进行

变更或修订，所签订的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变更

或修订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

（2）关于本合同的任何变更或修订均应以书面形式作出。

2.合同解除

（1）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部分（或全部）解除合同。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部分（或全部）解除合同：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

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

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

5）法律规定或者本合同约定可以部分（或全部）解除合同的其他

情形。

当事人一方依照上述 1）至 5）项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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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3.合同解除后的支付

（1）当事人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按照达成的协议办理结算及支付。

（2）因不可抗力解除合同的，按照乙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办理结算及

支付，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3）在合同履约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已进行工作的，

甲方应按乙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支付乙方检测报酬，并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否则，乙方有权停止发放检测报告至甲方已缴清乙方检测报酬。

（4）本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七．违约责任：

1．在乙方进场后甲方才提出解除合同的，甲方除赔偿乙方进退场费外，

还应赔偿乙方前期费用支出。

2．若因甲方未及时提交鉴定资料导致乙方无法按时出具鉴定报告的，

责任由甲方承担。

3．任何一方向对方提出经济赔偿要求的，都应在赔偿事件发生后十天

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4．在协议服务期限内，未经甲方事先同意，乙方不得擅自解除、终止

协议。否则视为违约，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20%的违约金。

此外，乙方仍需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

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名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

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

甲方更换服务提供方的必要费用等）。

5．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提供合格的鉴定报告的，甲方有权要求乙

李娜
注意与合同相对方协商确认违约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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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合理时间内进行改进，在规定时间内改进结果无法得到甲方满意

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20%的违约金。

此外，乙方仍需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

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名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

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交通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

甲方更换服务提供方的必要费用等）。

6．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其协议项下应履行的义务部分或全

部转让给任何第三方。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并向甲方支付合同金额 20%的违约金。此外，乙方仍需赔偿甲方因此

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利益损失、名誉

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费、

交通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甲方更换维护保养服务提供方的

必要费用等）。

7．如果乙方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保密义务，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要求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20%作为违约金及返还已收款项，并且乙方必

须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

济损失、预期收益损失、名誉损失、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

费、担保费、评估费、鉴定费、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等维护权益

的成本以及甲方更换服务提供方的必要费用等（以乙方服务期限内服

务费为基准计算）。因乙方违约行为侵犯了甲方权利造成损失的，甲

方可以选择根据本合同要求乙方承担违约责任，也可根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要求乙方承担侵权责任。

8．乙方保证其合同项下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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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否则，由乙方承担因此导致的一切法律后果，并赔偿甲方因此遭

受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收益损失、名誉损

失、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担保费、评估费、鉴定费、

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以及甲方更换服务提供方

的必要费用（以乙方服务期限内服务费为基准计算）等。

9．乙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均构成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

除协议并要求乙方支付合同金额 20%的违约金，此外还要赔偿甲方因

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预期收益损失、名

誉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鉴定费、公证费、差旅

费、交通费等维护权益的成本费用，以及甲方更换维护保养服务提供

方的必要费用等）。

10．所有乙方应当承担的违约金等责任，甲方均有权在应支付给乙方

的款项中直接扣除，不足以扣除的，甲方有权继续要求乙方支付或赔

偿。

11．其他违约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处理。

八．争议的解决

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分歧，双方应遵循平等互利和诚实信用原则，通

过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九．不可抗力

本协议所称不可抗力，是指本协议各方由于地震、台风、水灾、

火灾、战争、疫情、政府行为以及其他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

果不能防止或不能避免且不可克服的客观情况。发生不可抗力导致本



9

协议工程延误或者不能履行时，主张发生不可抗力事件的一方，应当

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并在不可抗力发生后的 10天内提供必要的书面证

明证据。当不可抗力事件阻止一方履行其义务时间持续 15天以上的，

双方应当协商决定继续履行本协议的条件或者终止本协议，致使本协

议发生变更或终止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如果因不可

抗力的影响致使本协议中止履行 15日以上时，甲乙双方均有权利终止

本协议，并应书面通知对方。

十．其他：

1．没有一方的书面同意，另一方不得将合同约定的义务、责任和权利

予以转让。

2．为确保鉴定结果的公正性，任何一方不得干预鉴定结果。

3．甲、乙双方的设备、材料、人员等的安全及社会保险分别由各自承

担。

4．乙方收取的费用已包括各项税费。

5．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乙方在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前已

按甲方要求进场作业的，则合同生效期为乙方进场作业之日。

6．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10

委

托

单

位·

甲

方

单位名称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法定代表人或

委托代理人

纳税人识别号 12440100455346737J

注册地址、电话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272号

联系人 洪老师 联系电话 020-32446309

开户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同福东支行

账号 4404 9201 0400 02468

发票类型 □电子专票 □纸质专票 □电子普票 □纸质普票

发票备注信息 □备注信息： □不需备注

服

务

单

位·

乙

方

单位名称 广东荣骏建设工程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 托

代理人
(签章)

联系人 王日会 联系电话 13631321345

注册地址、电话
广州市番禺区石壁街屏山二村屏都路6号101，
020-81618018

纳税人识别号 9144 0105 7889 2902 57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大塘支行

账号 3602 0899 1920 0014 473



详见附件一 需鉴定的房屋清单

序

号

检测项目（各校区

Ⅳ级建筑）

房屋面积

（m2）
结构类型 总层数 备注

1 南校区自编 1号楼 2538.78 混合结构 地上五层

2 南校区自编 2号楼 2400 混合结构 地上二层

3 南校区自编 3号楼 1434.73 混合结构 地上四层

4 南校区自编 4号楼 880 混合结构 地上三层

5 南校区自编 5号楼 1127.1324 混合结构 地上二层

6 南校区自编 6号楼 1183.3605 混合结构 地上二层

7
南校区自编 7号楼

（含公正新街）
1638.7901 混合结构 地上四层

8 南校区自编 8号楼 1744.8486 混合结构 地上三层

9 南校区自编 9号楼 1234.5904 混合结构 地上三层

10 南校区自编10号楼 3089.7349 混合结构 地上三层

11
北校区城轨东站及

西站
300 混合结构 地上一层

东站面积约 120㎡、西站面积

约 180㎡，需要分开出具报告

12 北校区自编 11号楼 476.73 框架结构 地上三层

13 北校区自编12号楼 988.97 混合结构 地上三层

14 北校区自编13号楼 2169.5 混合结构 地上一层

15 北校区自编14号楼 221.2 混合结构 地上二层

16 北校区第一食堂 2520.48 混合结构 地上一层

17 北校区第二食堂 896 混合结构 地上一层

18 北校区第三食堂 2701.9 混合结构 地上一层

19 东校区教学楼 4807.63 框架结构 地上八层半

20 番禺校区宿舍楼 1560.9 混合结构 地上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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